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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分别以书面、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候选人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下午在深

圳东方银座美爵酒店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的董事

６

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

６

人。出席会议的人数超

过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有效。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许开华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方式均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董事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新公司实施报废汽车与废钢铁综合利

用项目的议案》。

《关于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将分公司整体转让给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关于将分公司整体转让给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敏女士为常务副总经理，聘任周波先生、牟健先生、周继锋先生、唐丹先生、蒋振康先生为

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相同，相关人员简历附后。公司独立董事针对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

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

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的独立意见》。

四、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宋万祥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相同，宋万祥先生简历附后。公司独立董

事针对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独

立董事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的独立意见》。

五、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续聘牟健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相同，牟健先生简历附后。公司独立董事

针对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独立

董事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的独立意见》。

六、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续聘韩红涛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相同，韩红涛女士简历附后。公司独

立董事针对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的独立意见》。

七、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审部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唐建光先生为公司内审部经理，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相同，唐建光先生简历附后。公司独立

董事针对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秘书牟健先生的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８６６００５

传真：

０７５５－３３８９５７７７

邮箱：

ｍｕｊｉａｎ＠ｇｅｍ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联系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宝安中心区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

Ａ

栋

２０

层

证券事务代表韩红涛女士的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６６８０３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３３８９５７７７

邮箱：

ｈａｎｈｏｎｇｔａｏ２０００＠１２６．ｃｏｍ

联系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宝安中心区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

Ａ

栋

２０

层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三年五月二十日

附：个人简历

（

１

）王敏，女，汉族，

１９５９

年出生，会计学大专学历。曾任安徽省马钢公司中板厂财务科长、深圳万科企

业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公司财务经理、深圳中物集团下属公司财务总监，深圳市中金高能电池材料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王敏女士持有公司股

东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持有公司股东丰城市鑫源兴新材料有限公司

１．２７７４％

股权，未直

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许开华先生为夫妻关系，与公司副总经理蒋振康先生为母子

关系，与公司监事王健女士为姐妹关系，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敏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２

）周波，男，出生于

１９６８

年

７

月，中国人大

ＭＢＡ

研修班毕业，工程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历

任宝钢集团朝阳精密带钢有限公司经营部经理、工程师；深圳市中金高能电池材料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

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周波先生持有公司股东丰城市鑫源兴新材料有限公司

２．５５４９％

股权，

未直接持有本公司的股权，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３

）牟健，男，出生于

１９７３

年

１

月，会计专业大学学历，会计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先后在中

国长江动力公司、中国北方工业广州公司、北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门任职会计、会计经理等，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任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牟健先生持有

公司股东丰城市鑫源兴新材料有限公司

４．４７１１％

股权，未直接持有本公司的股权，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牟健先生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并按照相关规定接

受了董事会秘书的后期培训，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

格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

４

）周继锋， 男，汉族，

１９７４

年出生，化学专业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先后在东洋油墨制造株式会社

斗门东洋化工厂、香港金山工业集团深圳时晖电化有限公司，湘潭市昌盛精细化工研究所工作；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

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先后任公司分析与质检中心主任、研发部经理、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周继锋先生持有公司股东丰城市鑫源兴新材料有限公司

１．２１３６％

股权，未直接持有本

公司的股权，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

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５

）唐丹，男，曾用名赖单周，

１９６８

年

９

月生于湖南平江，电气工程专业本科学历，工程师。

１９８９

年

－２００２

年，先后任湖南平江氮肥厂车间主任、副厂长，深圳中金高能电池材料有限公司质检部经理、生产部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５

年，任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

至今，先后任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常务副

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深圳研究院，接受现代企业管理

ＭＢＡ

培训。唐丹先生未持有本公

司的股权，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６

）蒋振康，男，

１９８５

年

５

月生于安徽马鞍山，英国斯旺西（

ｓｗａｎｓｅａ

）大学国际管理专业研究生毕业。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先后任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车间生产管理助理、企管部助理、质检部助

理、行政部助理等职；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任公司董事长秘书；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先后任公司沙

井分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任江西格林美资源循环有限公司总经理。蒋振康先生

与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敏女士为母子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７

）宋万祥，男，汉族，出生于

１９６４

年

５

月，会计专业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任

深圳市中金高能电池材料有限公司（中金岭南下属）财务部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先后任广东嘉

耀木业发展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风火创意股份管理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任江苏凯

力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宋万祥先生未持有本公司的股权，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８

）韩红涛，女，汉族，

１９８０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历任公司技术发展部项

目经理、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部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

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韩红涛女士持有公司股东

丰城市鑫源兴新材料有限公司

０．３８３３％

股权，未直接持有本公司的股权，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韩红涛女士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并按照相关规定

接受了董事会秘书的后期培训，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

资格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

９

）唐建光，男，汉族，出生于

１９６７

年

１

月，注册会计师、审计师，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历任湖南益阳

粒粒晶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长、湖南洞庭牧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

至今，历任公司主办会计、

财务经理、副总会计师。唐建光先生未持有本公司的股权，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０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４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公司全资子公司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荆门格林美”）与全资子公司江西格林

美资源循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格林美”），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实施江西报废汽车与废钢铁综

合利用项目。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投资建设报废汽车与废钢铁综合利用项目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关于投资建

设报废汽车与废钢铁综合利用项目的公告》， 该议案已提交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３

、本次子公司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荆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姓名：许开华

注册（实收）资本：

１２０４２４．９６５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再生资源的回收、储存（国家有限制性规定的从其规定）与综合循环利用；对含镍、含镉、含

铜、含锌电子废弃物的收集、贮存、处置（按许可证核定的经营期限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止）；超细粉体材料、

高能电池材料、电子新材料及其产品、有色金属材料及其化工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经营本企业

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

术除外）；高新技术项目的投资与开发；技术与经济信息咨询；稀贵金属、废旧五金电器、废塑料、废渣、废

泥的循环利用；塑木型材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硫酸、盐酸、液氨、氢氧化钠、双氧水、乙炔、氮气（压缩）

的批发、仓储按许可核定的经营期限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止）；普通货运（按许可核定的经营期限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止）。

２

、公司名称：江西格林美资源循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丰城市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基地

法定代表人：许开华

注册（实收）资本：

２０

，

４９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再生资源回收储存（国家有限制性规定的从其规定）与综合循环利用；废线路板处理；废

旧金属、废旧电池及电池厂废料、报废电子电器产品、废旧家电、报废机电设备及零部件、废造纸原料、废

轻化工原料、废玻璃回收、分类贮存与处置。废弃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的研究、开发与综合利用；生态环境材

料、新能源材料、超细粉体材料循环技术的研究、开发与生产销售及高新技术咨询与服务；塑木型材及合

金制品的生产销售；各种物质与废旧资源的供销贸易。

三、新设立合资公司具体情况

公司名称：格林美（江西）报废汽车循环利用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注册为准）

出资比例及资金来源：荆门格林美持股

７０％

，江西格林美持股

３０％

。 荆门格林美和江西格林美分别以

实物资产和现金出资，具体出资金额根据资产评估结果确定，按照出资比例，不足部分以现金补足。

法定代表人：许开华

经营范围：报废汽车回收与处置、机电设备回收与处置、各种零部件再制造、废钢回收与循环利用、各

种再生资源购销业务、自用原料与产品的进出口业务（国家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暂定，最终以工商注册

为准）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子公司对外投资有利于进一步推进项目建设，更好的实现项目建成后的后期运营，有利于进一

步拓展公司业务规模，提高公司竞争力。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三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０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５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将分公司整体转让给全资

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２０１２

年，深圳沙井塑木型材生产线整体搬迁到荆门格林美循环利用产业园，并设立深圳市格林美高

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荆门高新区分公司（以下简称“荆门分公司”）独立运营，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刊登的《关于部分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公告》。 为了更好的实现资源共享，发挥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荆门格林美”）的资源优势，整体调配与管理，节省管理成本。公司拟将荆门分公司整

体转让给荆门格林美。

一、转让双方的基本情况

１

、受让方：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荆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姓名：许开华

注册（实收）资本：

１２０４２４．９６５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再生资源的回收、储存（国家有限制性规定的从其规定）与综合循环利用；对含镍、含镉、含

铜、含锌电子废弃物的收集、贮存、处置（按许可证核定的经营期限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止）；超细粉体材料、

高能电池材料、电子新材料及其产品、有色金属材料及其化工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经营本企业

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

术除外）；高新技术项目的投资与开发；技术与经济信息咨询；稀贵金属、废旧五金电器、废塑料、废渣、废

泥的循环利用；塑木型材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硫酸、盐酸、液氨、氢氧化钠、双氧水、乙炔、氮气（压缩）

的批发、仓储按许可核定的经营期限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止）；普通货运（按许可核定的经营期限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止）。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总资产

４

，

１６１

，

１９２

，

２０７．５８ ４

，

８７６

，

８２３

，

７９４．３６

净资产

１

，

４３７

，

０５２

，

６２９．７７ １

，

４４９

，

７１４

，

９３６．１８

营业收入

１

，

２３８

，

４６１

，

５９２．１７ ３００

，

８４４

，

９０６．１１

净利润

１１６

，

４２７

，

７３０．５８ １２

，

６６２

，

３０６．４１

２

、转让方：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荆门高新区分公司

营业场所：荆门格林美城市矿产资源循环产业园

负责人：罗维

经营范围：塑木型材生产销售；再生资源回收、储存与综合循环利用（国家禁止或限制经营的物品除

外）；废造纸原料、废塑料、废玻璃回收销售（不含医疗废弃物和危险废弃物收集）。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总资产

８０

，

０７０

，

４７４．１３ ７６

，

０３７

，

９１５．０１

净资产

－１

，

０８０

，

６５６．５６ －１

，

２０９

，

１８５．９８

营业收入

９

，

４６９

，

２２８．３５ ０

净利润

－１

，

０８０

，

６５６．５６ －１２８

，

５２９．４２

二、具体方案

公司将荆门分公司的资产、负债、人员、业务等整体转让给荆门格林美，转让后荆门分公司将注销，其

整体并入到荆门格林美，并成为其中一个事业部。

荆门分公司资产及负债均以账面价值计算，其截止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

转让价格为总资产

－

负债（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除外）的净额，其金额计算为：

总资产

－

负债

＝７６

，

２１５

，

８４７．９５

元

－２１１

，

６９９．７５

元

＝７６

，

００４

，

１４８．２０

元

三、转让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

１

）本次转让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资产整合，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

（

２

）荆门格林美作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财务报表已按

１００％

比例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本次

转让不会对公司当期损益产生影响。

四、转让事宜的审议及进展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关于将分公司整体转让给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转让事项不需要提请股

东大会审议。

２

、本次转让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３

、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负责组织本次转让的相关事宜。 公司董事会将及时关注事项的进展状况，

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三年五月二十日

备查文件：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０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６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格林美资源循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武汉格林美”）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与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分局签订了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现将合同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１

、地块位置：出让宗地坐落于卸甲路以南，未来一路以西。

２

、宗地面积：出让宗地编号为

Ｘ０４０７０００２

，出让宗地面积为

７８６０４．８４

平方米。

３

、出让宗地用途：工业用地

４

、使用权出让年限：

５０

年，按签订合同之日起算。

５

、主要规划设计条件：容积率为

１．０－１．５

，建筑密度不小于

３０．０％

，绿地率不大于

２０．０％

。

６

、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款：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为

３０００．６６

万元，每平方米人民币

３８１．７４

元，最终以合同

规定的每平方米单价为基准，按实测面积据实结算。

７

、付款方式：武汉格林美在挂牌出让活动中缴纳的保证金其中按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

２０％

计算的

部分作为合同定金， 如保证金不足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

２０％

， 则由受让人在合同签订之日起

７

日内补

足，余款在合同签订之日起

３０

日内一次性付清。

８

、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三年五月二十日

备查文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股票简称：湘邮科技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７６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７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 本次会议无否决和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二）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数

３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７８

，

０１０

，

３８８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４８．４３

（三）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阎洪生先生

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１３

人，出席

１２

人，李雄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３

人；董事会秘书黄安国先生出席会议。 公司新增董事候选人邓慧国先生、独立董事候选人

邓中华先生以及公司在任总裁肖再祥先生、副总裁李兵先生、徐科进先生、陈琰女士，财务

总监刘朝晖女士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

例

反对票

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

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１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

７８，０１０，３８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

７８，０１０，３８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３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报告

摘要

》

７８，０１０，３８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４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和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７８，０１０，３８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５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

７８，０１０，３８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６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关联交易

执行情况及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

６，８６４，０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７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

交易超额部分予以追认的议

案

》

６，８６４，０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８

《

关于向有关银行申请

２０１３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７８，０１０，３８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９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部分

条款的议案

》

７８，０１０，３８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０ 《

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１０．１

提名阎洪生

７８，０１０，３８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０．２

提名赵永祥

７８，０１０，３８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０．３

提名熊勇武

７８，０１０，３８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０．４

提名章干泉

７８，０１０，３８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０．５

提名阮大平

７８，０１０，３８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０．６

提名李 雄

７８，０１０，３８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０．７

提名李利华

７８，０１０，３８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０．８

提名罗桂林

７８，０１０，３８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０．９

提名邓慧国

７８，０１０，３８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０．１０

提名邹龙赣

７８，０１０，３８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０．１１

提名龚光明

７８，０１０，３８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０．１２

提名邓 超

７８，０１０，３８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０．１３

提名罗明生

７８，０１０，３８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０．１４

提名李 斌

７８，０１０，３８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０．１５

提名邓中华

７８，０１０，３８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１ 《

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１１．１

提名范 宏

７８，０１０，３８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１．２

提名唐幼珊

７８，０１０，３８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１．３

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

颜毅先生担任本届公司职工监事

。

１２ 《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述职报告

》 ７８，０１０，３８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其中议案

６

和议案

７

，由于湖南省邮政公司和邮政科学研究规划院为关联股东，应回避

表决，因此这两项议案，有权参与表决的股份数为

６

，

８６４

，

０００

股。

其中议案

９

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其中议案

１０

和议案

１１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张超文律师和董亚杰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股票简称：湘邮科技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７６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８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

１１

点在

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通过专人和传真方式传达至各位董事。 会

议应到董事

１５

人，实到董事

１５

人（其中：李雄授权委托阎洪生出席并表决）。公司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要求。会议由阎洪生先生主持，

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１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长的议案》。 选举阎洪生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

二、会议以

１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

事长的议案》。 选举赵永祥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

三、会议以

１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湘邮科技董事会战略

委员会实施细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将原《湘邮科技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第三条

战略委员会成员由三至五名董事组成，其中至少应包括一名独立董事。 ”

修改为“第三条 战略委员会成员由五至七名董事组成，其中至少应包括一名独立

董事。 ”

修订后的 《湘邮科技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

四、会议以

１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的议案》。 选举阎洪生先生、熊勇武先生、章干泉先生、阮大平先生、李雄先生、李利华先生、

李斌女士担任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阎洪生先生担任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

人），任期三年。

五、会议以

１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的议案》。 选举李斌女士、熊勇武先生、赵永祥先生、邓超先生、罗明生先生担任第五届董事

会提名委员会委员，李斌女士担任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任期三年。

六、会议以

１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的议案》。 选举龚光明先生、邓慧国先生、罗桂林先生、罗明生先生、邓中华先生担任第五届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龚光明先生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任期三年。

七、会议以

１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邓超先生、阎洪生先生、邹龙赣先生、龚光明先生、邓中华先生担任第

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邓超先生担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

任期三年。

八、会议以

１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聘任

肖再祥先生担任公司总裁，任期三年。

九、会议以

１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等高级管理

人员的议案》。聘任李兵先生、徐科进先生、陈琰女士担任公司副总裁，刘朝晖女士担任公司

财务总监，任期均为三年。

十、会议以

１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秘书

的议案》，聘任黄安国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公司独立董事就议案八、九、十发表了独立意见，一致认为：新聘任的公司总裁、副总裁

等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董事会秘书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提名和选举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聘任肖再祥先生

为公司总裁，聘任李兵先生、徐科进先生、陈琰女士为公司副总裁，刘朝晖女士为公司财务

总监，黄安国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十一、会议以

１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证

券事务代表的议案》，聘任石旭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

特此公告！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附件一：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肖再祥，

１９５７

年出生，湖南浏阳人，中共党员，硕士，高级工程师。 曾任长沙市电信局保

卫科副科长、科长，长沙市电信局建设部副主任、物业管理部主任、行政事业部主任、工会副

主席，长沙市信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湖南省邮政局保卫处副处长、湖南湘邮金盾

防盗报警网络监控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总裁。

李 兵先生，

１９６９

年出生，湖南郴州人，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曾任长沙

市电信局计算机中心主任，长沙市电信局高新技术公司总经理，湖南天辰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裁、湖南长沙电信局信息产业局局长。 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徐科进先生，

１９６４

年出生，湖南益阳人，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曾任湖南

天辰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经营部经理， 长沙市电信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兼企业管理办公室主

任，本公司经营管理部总经理，总裁助理兼经营管理部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裁。

陈 琰女士，

１９７０

年出生，湖南邵阳人，中共党员，大学本科毕业，工学学士，高级工程

师。 曾任湖南省邮电科学研究院市场部副经理、产品代理部经理，本公司市场营销部总经

理、职工监事、市场总监。 现任公司副总裁。

刘朝晖女士，

１９６８

年出生，湖南宁乡人，中共党员，金融学学士，高级会计师。曾任湖南

邮电科研院财务科副科长、科长，本公司计划财务部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黄安国先生，

１９７３

年出生，湖南沅陵人，中共党员，经济法硕士，经济师。曾任本公司企业管

理部副总经理、总经理，总裁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审计部总经理，公司法律顾问，运营事业

部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黄安国先生已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第

３８

期

董事会秘书培训资格证。

石旭女士，

１９７８

年出生，湖南常德人，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 曾就职于本公司市场

部、系统集成部。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石旭女士已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第

２６

期董

事会秘书培训资格证。

股票简称：湘邮科技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７６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９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下午

２

点在公

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通过专人和传真方式传达至各位监事。 应到

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范宏女士主持，会议形

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

案》，选举范宏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

二、与会监事列席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经认真讨论研究，一致认为：本次

董事会聘任的公司总裁及其他高管人员，符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提名和选举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特此公告！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０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２９

证券简称：仁智油服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９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９

日接到控股股东钱忠良先生的通知， 获悉钱忠良先生将前期质押给山东省国

际信托有限公司的本公司股份

５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解除质押 （钱

忠良先生原质押股份数为

５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公司实施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后变更为

８

，

５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８％

，已全部解除质押）。

同时，钱忠良先生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９９％

）质押给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质押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上述解除质押及质押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了相关登记手续，股份质押期限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起至质权人向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解除质押为止， 质押期间该股份予以冻

结不能转让。

截至目前，钱忠良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

２３

，

２９７

，

５５０

股，股份性质为首发前

个人类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３．５７％

。 其中质押股份总数为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９９％

。

特此公告！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５

证券简称：山大华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６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比例

（％）

宁波达因天丽

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２．５．２２－２０１３．５．１７ １，６４１，４４４ ０．９１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宁波达因天丽

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２，３４８，２６８ １．３０ ７０６，８２４ ０．３９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３４８，２６８ １．３０ ７０６，８２４ ０．３９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是否违反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

关规定：

□

是

√

否

其间任意

３０

天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本减持是否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在《股权

分置改革说明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

是

□

否

三、备查文件

１

、股东减持情况说明；

２．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２

证券简称：蓝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６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１．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

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００００

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

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５００００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

股期限补缴税款；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

生地缴纳。 ）。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５００００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５００００

元；持股超过

１

年

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０１０

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１５４

中轩投资有限公司

３ ００＊＊＊＊＊９１２

李振平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山东省淄博市齐鲁化学工业区清田路

２１

号 公司证券管理部

咨询联系人：韩邦友、赵敏

咨询电话：

０５３３－７４８０１０８

传真电话：

０５３３－７４８００８５

六、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３６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８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控股股东财务资助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同意全资

子公司与控股股东签署财务资助协议的关联交易议案》， 协议约定福建旗滨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旗滨”）同意将注册中期票据金额人民币

１０

亿

元提供给漳州旗滨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漳州玻璃”）使用，用于补充漳州

玻璃的营运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９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旗滨集团关于全资子公司与控股股东签署财务资助协议的

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７

）。

经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公司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

司全资子公司漳州玻璃与福建旗滨签订的《财务资助协议书》生效。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漳州玻璃收到福建旗滨款项

２９

，

７０５

万元，该款项为福建

旗滨所发行的

３

亿元第二期中期票据扣除漳州玻璃应承担的承销费

２７０

万元、

信用评级费

２５

万元后的余额。

漳州玻璃使用上述第二期中期票据资金费率为发行利率每年

６．４５％

、发

行承销费率每年

０．３％

，即年资金使用费率为

６．７５％

，在使用期限内固定不变，

且按年支付使用费。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０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８

证券简称：超华科技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９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１７

：

３０

时

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梁俊丰先生通知：梁俊丰先生于当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减持平均价格

８．５３

元

／

股，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８９％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

下午收盘，梁俊丰先生先后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三次累计减持

公司

２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

６．７４％

。 本次减持后，梁俊丰先持有本

公司股份

８０

，

１６８

，

７３６

股 （其中质押冻结股份数为

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总股本的

２０．２５％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股

）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比例

（％）

梁俊丰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１１．４９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３

梁俊丰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０６

日

１１．４９ ６，０００，０００ １．８２

梁俊丰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８．５３ ７，５００，０００ １．８９

合 计

２３，５００，０００ ６．７４

注：因减持股份按照占公司现有总股本

３９５

，

８２１

，

８７２

股比例计算，所以前两

次实际减持的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对应时点的超华科技总股本为

３２９

，

８５１

，

５６０

股），按照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权益分派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后换算为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梁俊丰

合计持有股份

８７，６６８，７３６ ２２．１５ ８０，１６８，７３６ ２０．２５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１，９１７，１８４ ５．５４ １４，４１７，１８４ ３．６４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６５，７５１，５５２ １６．６１ ６５，７５１，５５２ １６．６１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未违反《上市

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２

、本次减持未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3

、本次股份减持后，梁俊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２０．２５％

（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

８０

，

１６８

，

７３６

股） 与公司第二大控股股东梁健锋先生持股比例为

２１．５７％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８５

，

３６１

，

５２０

股）差额小于

５％

。 梁俊丰先生由第一大控股股

东变为第二大控股股东，原公司第二大控股股东梁健锋先生变为第一大控股股

东。梁俊丰和梁健锋是兄弟关系，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本次股份减

持后共同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４１．８２％

（减持前共同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４３．７２％

），公司实际控制权不会因此次股份减持而改变；

4

、 控股股东梁俊丰先生本次减持股份的原因主要是基于其个人投资项目

对资金的需求；关于进一步转让股份的计划，其承诺本次减持之日起连续六个

月内出售的股份将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5

、上述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信息披露，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

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１

、梁俊丰先生关于本次减持股份情况的说明；

２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８

证券简称：超华科技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０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收购九江德福电子材料有限

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同九江德

福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福电子”）及其实际控制人马德福先生签署

了关于公司收购马德福先生持有的德福电子

８０％

股权的《收购意向协议》，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ｈ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收购意向协议》 签署后公司向德福电子支付意向款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并

组织公司财务和业务部门人员及委派会计师、律师等中介机构对德福电子进行

了尽职调查，因德福电子历史沿革、资产和债务等情况比较复杂，马德福先生及

德福电子未能就前述问题提出有效和可行的解决方案，本次收购存在较大的法

律、财务和经营等风险，公司认为前述问题和风险构成收购德福电子股权的实

质性障碍，故公司决定终止对德福电子股权的收购。

本次拟收购德福电子股权事项尚处于洽谈阶段，双方未签署具备法律效力

的正式股权收购文件，双方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意向款返还事宜。

特此公告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日


